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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，天津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、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西壮族自

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、甘

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，中国核

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华能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力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

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华润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中国广核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、内蒙古电力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、

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围绕构建全国统一大

市场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，全面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，2025 年底前基

本实现电力现货市场全覆盖，全面开展连续结算运行，充分发挥现货市场发现价

格、调节供需的关键作用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湖北电力现货市场要在 2025 年 6 月底前、浙江电力现货市场要在 2025

年底前转入正式运行，安徽、陕西力争在 2026 年 6 月底前转入正式运行。2025

年底前，福建、四川、辽宁、重庆、湖南、宁夏、江苏、河北南网、江西、河南、

上海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新疆、蒙东、青海要启动现货市场连续结算试运行。

二、2025 年底前，南方区域电力现货市场要启动连续结算试运行，京津冀

电力市场要创造条件启动模拟试运行，省间现货市场要实现发电企业参与省间现

货购电，并加紧研究售电公司、电力用户直接参与省间现货交易的机制。市场建

设要充分考虑各地合理诉求，加快形成工作合力，更好促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。

三、电力现货市场连续运行一年以上，且经第三方评估满足《电力现货市场

基本规则（试行）》规定的正式运行启动条件的，可按程序转入正式运行。第一

责任单位应采取独立、公开的方式选定和委托具备专业能力和经验，且未参与所

在省（区）电力市场方案规则编制、技术支持系统建设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，

形成评估报告，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。省级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，应经省

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意，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备案。

四、拟开展连续结算试运行的，第一责任单位应事先委托具备专业能力和经

验的第三方机构，对现货市场开展技术支持系统校验，并主动公开校验报告。未

通过系统校验的地区不得转入连续结算试运行。

五、现货市场正式运行和连续结算试运行的省份，2025 年底前要实现用户

侧主体参与现货市场申报、出清、结算，并建立适应新型经营主体需求的准入要

求、注册程序、报价方式、结算考核等机制。参与现货市场交易的经营主体中长

期签约履约比例必须要符合国家能源安全保供要求。

六、各省（区、市）现货市场第一责任单位及国家电网公司、南方电网公司

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切实加快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工作，确定时间表、路线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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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任务分工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强化监督管理、风险防范、培训宣传等工作，每

年底前向社会公开年度电力市场建设运营情况。各级电力交易机构、调度机构要

加强支撑服务和运营保障，做好市场运行信息的归集、分析和披露。国家能源局

各派出机构要积极参与电力现货市场规则制修订，确保各地现货市场规则与国家

基本规则要求保持一致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将加强对各级电力市场建

设的督促指导，定期调度市场建设进度，协调解决重点问题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

国家能源局综合司

2025 年 4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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